
宁夏医科大学 2019 年硕士研究生调剂复试信息 

（第二期） 

 

根据教育部 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结

合我校招考实际，经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并

报校长办公会和党委会审定，确定了我校复试工作的相关事宜。 

一、调剂基本条件 

1.符合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 

    2.初试成绩达到国家及我校对相关专业的基本分数要求； 

3.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 

4.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统考科目

原则上相同。 

二、培养类型及其说明 

我校招收的研究生培养类型有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申请 

调剂的考生根据自己的初试情况，在研招网调剂系统目录内，正 

确选定有意向的学位类型代码（以内科学为例：学术学位代码为 

100201，专业学位代码为 105101），后续将以选定的学位类型

参加调剂复试，不再接受任何理由的变更申请。 



三、调剂分数线 

 

四、第一批调剂专业： 

培养单位名称及代码 学科名称及代码 学位类型 

002 基础医学院 

生物学（0710） 学术型 

基础医学（1001） 学术型 

003 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1004） 学术型 

公共卫生（1053） 专业型 

公共管理（1204） 学术型 

005 口腔医学院 

口腔医学（1003） 学术型 

口腔医学（1052） 专业型 

006 护理学院 护理学（101100） 学术型 



007 药学院 

药学（1007） 学术型 

药学（1055） 专业型 

008 颅脑疾病重点实验室 神经生物学（071006） 学术型 

010 生育力保持重点实验室 细胞生物学（071009） 学术型 

备注：具体二级、三级学科调剂专业详见研招网调剂系统 

 

五、第一批调剂时间及注意事项： 

1.我校将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星期二）18:00—3 月 27 日

（星期三）14:00 时段开通研招网调剂服务系统，请考生在规定

时限内登陆系统填报调剂志愿。调剂窗口关闭后，学校将择优遴

选调剂考生并发送复试通知，复试具体安排将在我校研究生院网

页公布。谢绝以来访、递交纸质材料、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进

行调剂申请。 

2.接到复试通知的考生务必在规定时限内通过“全国硕士生

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回复确认信息，逾期视为自动放弃复试资格。 

3.考生只能确认我校一个专业的复试通知，不得同时确认多

个复试通知，否则视为无效申请；已确认参加复试的考生，如未

在规定时限内参加复试报到，后续将不再接受其调剂申请。 

4.考生应仔细核对是否符合我校接收调剂专业的要求，对不

符合调剂要求的考生，一经查实，立即取消其复试资格、录取资

格。 

5.对申请同一专业、初试科目完全相同的调剂考生，按考

生初试成绩择优遴选进入复试的考生名单；初试科目不同的情



况下，根据学科需要结合考生初试科目、初试成绩、专业背景

等择优遴选进入复试考生名单。 

6.我校按学科专业（详见宁夏医科大学 2019 年硕招专业目

录）进行调剂筛选，并根据招生计划和复试比例确定调剂复试考

生名单。 

六、未尽事宜以教育部相关政策为准。 

 

热忱欢迎符合调剂要求、有志于我校继续深造、品学兼优的

考生申请调剂！ 

 

 

宁夏医科大学研究生院 

2019 年 3 月 26 日 


